花蓮縣政府延長（全銜）留職停薪申請書

	
	申請日期：
	
	年
	
	月
	
	日

	申請人
	單位
	
	職稱
	（教師聘兼行政職務者，請註明聘兼職稱）

	
	姓名
	
	
	

	
	
	
	到職日期
	

	申

請

延長留

職

停

薪事

由

︵

請

(
︶
	□
	進修
	· 國內

· 國外
	進修院校系所名稱
	

	
	□
	依法應徵服兵役
	役別
	
	入營日期
	

	
	□
	請延長病假公傷病已滿期限仍不能銷假
	原請假別
	
	傷病情形
	

	
	
	
	起迄日期
	
	
	

	
	□
	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
	稱謂姓名
	
	配偶是否同時申請
	· 是　□否

	
	
	
	出生日期
	
	
	配偶任職機關：

	
	□
	直系血親尊親屬侍親
	稱謂姓名
	
	須侍奉

原因
不同戶籍應說明
	

	
	
	
	出生日期
	
	
	

	
	□
	照護配偶或子女
	家屬稱謂
	
	須照護

原因
	

	
	
	
	姓名
	
	
	

	
	□
	配偶因公

派赴國外須隨同前往
	配偶姓名
	
	派赴機關
	

	
	
	
	派赴事由
	□工作　□進修
	派赴國別
	

	
	延長留職停薪事由補充說明

（請詳述）
	

	
	
	

	
	
	

	擬申請延長留職停薪起迄日期
	自
	
	年
	
	月
	
	日起
	共計
	
	年
	
	月
	
	日

	
	至
	
	年
	
	月
	
	日止
	
	
	
	
	
	
	

	附

陳

證

件
	□戶口名簿、謄本
	□醫院診斷證明書
	□
	□

	
	□錄取或就學通知
	□重大傷病證明
	□
	□

	
	□服兵役入營通知
	□配偶因公奉派證明
	□
	□

	申請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